 附件四
投 标 函
（ 招 标 人 ） ：                    
我们收到由贵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南七量子科技交流中心2026年5月科技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招标文件，经仔细阅读和研究后，我方决定进行投标。
一、我方同意：
1、已详细审查并确认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文件）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
2、同意提供与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投标文件及相关资料均真实有效；
3、同意制定的招标程序、办法，并认同据此产生的评标结果；
4、我们同意我们的投标在开标后的全过程中保持有效，不作任何更改和变动；
5、我们认为你们有权决定中标者，还认为你们有权接受或拒绝所有的投标者；如我公司未获得中标资格，我公司理解，且贵公司有权不作任何解释。我公司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干扰评标工作。
二、如果我方能中标，我方郑重承诺：
1、将严格履行招标文件中确定的项目2026年5月科技节业务，并同意上海市浦东新区南七科技交流中心按其规定的方式和时间支付相关业务费用。
2、在接受项目2026年5月科技节业务过程中，我方承诺严格按照招投标文件及合同约定履约，并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全部内容。
3、我方同意上海市浦东新区南七科技交流中心关于违约责任的认定方式和相关对违约责任的处罚。在承接业务过程中，如我方违约，我方愿意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